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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石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1. 主要职能。
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负责质量管理工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在法定权限内负责监督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和分类管理制度；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和监督认证认可工作；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消费维权工作；协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 机构情况。
株洲市石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内设机构：综合办公室、行政审批股、信用监管股、市场秩序和价格监督管理股、计量认证质量标准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餐饮和食品生产流通安全监督管理股、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和特殊食品监督管理股、知识产权和商标广告监督管理股、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综合监督和政策法规股、机关党委。下设5个市场监督管理所和1个股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3. 人员情况
编制68名，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实有在职人员56名。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1359.46万元，其中年初预算993.19万元，调整追加366.27万元。其他资金来源2.92万元。
2023年支出1359.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98.09万元，项目支出361.37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bookmark: _GoBack]（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全年整体支出1359.46万元。我单位立足岗位、创新思路、敢闯敢干全年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市打造“三个高地”竞赛评比中，夺得第四季度经营主体培育考核单项季军，被评为市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1.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经营活力不断迸发
一是提升登记审批便捷度。持续推进企业开办、“证照分离”“一件事一次办”企业注销“三化”改革，全面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通办”融合，提升工作效能。2023年完成企业许可登记5487户，个体工商户许可登记7728户，食品餐饮许可登记1181户；办理电梯使用登记375台、叉车使用登记119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新发证3081本、复审691本。二是开辟“个转企”绿色通道。推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落细落实，切实提高政策知晓度和惠及面，提振从业信心，2023年“个转企”新增251户，完成市下达任务的121.8%。三是多举措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着力推进企业裂变和特色街区培育行动，彰显石峰区域特色，全区净增市场主体9260户，完成率105.56%；其中企业净增3956户，完成率99.75%；实有企业占比37.05%；实有法人企业占比79.67%，在全市打造“三个高地”竞赛评比中，夺得2023年第四季度经营主体培育考核单项季军。
2.加强市场秩序治理，消费环境不断优化
一是消费维权履责尽职。2023年，受理各平台投诉举报共计6369起，争议金额429.93万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9万元，全国12315平台办结率97.46%，区12345消费者投诉举报办结率100%。积极查办投诉集中的网络教培机构案件1119起（其中信访171起、投诉举报948起），立案调查4起，列入经营异常11户，挽回经济损失252万元。二是公平竞争秩序规范。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牵头推进全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清理政策措施文件305件，废止问题文件5件；清理招投标、政采云公开竞价等事项48件，审查率100%。三是信用监管深入推进。扎实做好企业年报和“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信用约束措施，完善信用监管机制。企业年报率达94.72%，创全市纪录，在全市各县市区中排名第一，“互联网+监管”事项覆盖率达100%，目录清单梳理100%，行政检查完成率和详实率均为100%。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动信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质量认证认等监管领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工作，抽查工作覆盖率达100%，公示率100%。三是价格监管扎实有效。开展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动，在全市率先查处1起违法高价销售涉疫用品案件；牵头对养老机构、保健品店等经营主体共计39家开展价格检查，整治教育乱收费学校7家、培训机构2家。
3.着力“两强”战略，发展质量不断增强
一是推进知识产权强区战略，强化知产权保护。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推进知识产权进企业、进社区、进校门“三进”活动，强化新政策新精神的宣传，提升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度；广泛开展普及型教育和专业培训指导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业务，指导企业保护好、运用好商标品牌，为企业提供精准商标注册便利化服务。2023年全区专利累计授权量1438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10件，实用新型710件，外观设计118件），有效发明专利量4796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42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县区排名全市第一，全省第二，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2297件，占全市的51%。二是着力质量强区战略，致力质量发展提升。抓组织领导，成立石峰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2023年度质量强区工作实施方案》《石峰区品牌提升工程行动计划》，对质量强区建设作出统一安排部署。抓认证认可，组织小微企业参加培训，鼓励指导138家企业申报并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抓质量标准化，促进标准化工程发展，协调落实“主导制定国际标准IEC63076：2019”“城市轨道交通中低速磁浮车辆悬浮控制系统技术条件”两项目专项资金10万元。抓一站式服务，与第三方质量科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质量建设系列工作，搭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云平台，打造质量“一站式”服务站，打破企业服务孤岛，实现企业服务“一站通”。
4.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安全底线持续巩固
一是严格食品安全监管。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机制，建立完善包保制度；成立创文巩卫食品安全督察组，抽调全局精干力量，沉入到创文巩卫一线检查整改；科学监督抽检工作，累计完成食品及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753批次，依法依规办结各级核查处置54起，同时针对烧烤夜宵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抽检全覆盖；积极开展“机关事业单位食堂专项整治行动”等20余个食品安全执法专项行动。二是强化药品器械安全监管。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推动药械化全链条监管，办理一般程序药械化行政处罚案件34起，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34起，结案34起。三是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组织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发现并及时整治安全隐患44处，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44份；重拳整治市场叉车使用不规范的乱象立案17起，已结案10起。四是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完成100个批次的重点工业产品质量抽检工作；开展燃气器具及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交通顽瘴痼疾电动车质量安全风险、加油站计量专项检查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成立醇基燃料专项整治办公室，对全区91家醇基燃料使用单位和4家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摸排，完成隐患整改32家。全年没有发生一起一般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我单位项目支出总金额为361.37万元，具体情况下如下：
1.“市场及食品药品监管专项”年初预算金额70万元,追加69.88万元，实际支出139.98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一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经营活力不断迸发。2023年完成企业许可登记5487户，个体工商户许可登记7728户，食品餐饮许可登记1181户；推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落细落实，切实提高政策知晓度和惠及面，提振从业信心，2023年“个转企”新增251户，完成市下达任务的121.8%。全面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及电子营业执照的应用，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全程电子化系统操作业务指导，提高全区电子化率。2023年共受理全程电子化登记7959件，审核通过7721件，企业开办电子化率达83.26%。
二是加强市场秩序治理，消费环境不断优化。1.消费维权履责尽职。2023年，受理各平台投诉举报共计6369起，争议金额429.93万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9万元，全国12315平台办结率97.46%，区12345消费者投诉举报办结率100%。积极查办投诉集中的网络教培机构案件1119起（其中信访171起、投诉举报948起），立案调查4起，列入经营异常11户，挽回经济损失252万元。2.公平竞争秩序规范。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牵头推进全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清理政策措施文件305件，废止问题文件5件；清理招投标、政采云公开竞价等事项48件，审查率100%。3.信用监管深入推进。扎实做好企业年报和“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信用约束措施，完善信用监管机制。企业年报率达94.72%，创全市纪录，在全市各县市区中排名第一，“互联网+监管”事项覆盖率达100%，目录清单梳理100%，行政检查完成率和详实率均为100%。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动信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质量认证认等监管领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工作，抽查工作覆盖率达100%，公示率100%。4.价格监管扎实有效。开展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动，在全市率先查处1起违法高价销售涉疫用品案件；牵头对养老机构、保健品店等经营主体共计39家开展价格检查，整治教育乱收费学校7家、培训机构2家。
三是抓好创文巩卫工作。制定下发《石峰区2023—2024年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和《石峰区开展文明城市全域创建实施方案》，起草《石峰区开展文明城市全域创建专业化市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工作目标，压实工作责任，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成立创文巩卫食品安全督察组，抽调全局精干力量，沉入到创文巩卫一线对辖区内经营场所进行督查，并要求及时整改。发现问题150余个，均已现场整改完毕；对市区指挥部督查交办的364个涉及健康证过期、三防设施不全、卫生差、物品摆放未离地离墙、散装食品无标签等问题，逐一整改到位。
四是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强化药品器械安全监管。1.食品安全监管。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机制，顺利完成8个乡级、68个村级分层分级认领工作，确定271位包保干部，责任清单、承诺书上传率达100%，包保主体设立食品安全总监50人，食品安全员4881人，23年督导率完成率100%；督促BC级主体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23年覆盖率100%，执行率95%以上。
积极开展“机关事业单位食堂专项整治行动”等20余个食品安全执法专项行动，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平台数据显示，共计检查4854户次，任务完成率99.3%，企业整改完成率100%。截至目前查处食品相关案件44起，办结44起；办结不合格报告核查处置61件，落实食品领域检查建议7份；利用“野生蘑菇中毒防控日”宣传、“科学用碘”知识科普宣传以及“食品安全宣传周”等科普活动，组织各所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养老机构、进社区、进景区等系列宣传活动，宣传“预防野生蘑菇中毒”“科学食用保健食品”等食品安全知识。发放各类食品安全宣传3000余份。广泛组织食安线上培训。通过微信群、电话、上门告知等渠道广泛动员辖区餐饮服务提供者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积极参加线上学习，规范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行为，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及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2.药品药械监管。依法依规实施药品经营行政许可12起，实施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案16起。并在办证中融入市场主体培育工作，指导新证申请单位办理企业登记率100%，要求旧证延续或变更单位办理企业登记率100%。开展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动、涉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利剑护蕾”2023专项行动、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整治专项行为、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飞行检查专项行为等。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推动药械化全链条监管，办理一般程序药械化行政处罚案件34起，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34起，结案34起。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办案率在全市排名第三。
2.“知识产权专项”年初预算金额20万元，追加45.47万元，实际支出65.47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拨付株洲万博龙商业广场有限责任公司用于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建设资金10万；拨付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用于风光储产业关键技术转隶分析与布局研究项目合计20万元。
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推进知识产权进企业、进社区、进校门“三进”活动，强化新政策新精神的宣传，提升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度；广泛开展普及型教育和专业培训指导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业务，指导企业保护好、运用好商标品牌，为企业提供精准商标注册便利化服务。2023年全区专利累计授权量1438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10件，实用新型710件，外观设计118件），有效发明专利量4796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42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县区排名全市第一，全省第二，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2297件，占全市的51%。专利转让受让389件，专利开放许可成交3件，专利质押融资项目3个，融资金额4538万元。全年有214件非正常专利申请，监督撤回209件，撤回率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办结1件专利侵权纠纷案件，2件假冒专利案件。商标注册申请547件，商标有效注册量2652件，拥有“联诚”、“天桥”两件驰名商标。壹星科技、联诚轨道装备晋级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新增九方装备、国创轨道科技、中晟全肽3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辖区内已有5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3.“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及工作经费”支出48.57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2023年启动食品及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工作，结合上级要求和石峰区实际，制定年度抽检计划，以学校、农贸市场等关键区域为重点，以大米、蔬菜、水产品、餐饮具为重点品种，科学强化监督抽检工作。石峰区已累计完成抽检753批次。其中食品抽检326批次，食用农产品抽检427批次。产生不合格报告61件，对检出不合格的主体依法依规进行核查处置，抽检结果及核查处置办理情况全部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公示。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者5000余家次，重点对5家农贸市场，8家养老机构、90家学校食堂，校园及周边358家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排查，发放《致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的一封信》、签订《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承诺书》400余份。
4.“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专项”支出44.31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1.针对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方特及水上乐园等单位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肉、蔬菜、水果、保健食品、禽类及其制品等为重点检查品种，共检查300余家单位，出动执法人员800余人次。2.扎实开展春季秋季学校及托幼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按照“全面覆盖、突出重点”的原则，对辖区内的33家大中小幼所有院校食堂实现“地毯式全覆盖”全方位检查。此项工作主要查验食品留样、食盐购进、肉制品、冷链食品、主食粮油的进货渠道、台账记录等问题；检查过程中，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餐饮服务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66份，对有食品安全隐患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严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予以立案查处。共检查66家单位，出动执法人员180余人次。3.切实做好“三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我所提前对各个考点进行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并把《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任务通知书》、《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责任告知书》下发给学校，跟校方签订《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在考试中每天安排2名工作人员值守考点监督检查。全力落实“生鲜灯”禁用及保障辖区内节假日物价稳定行动。对辖区内售卖肉类、果蔬、熟食相关市场主体开展“生鲜灯”专项排查和整治，将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生鲜肉菜店等销售主体列为重点对象，同时，为保障各节日期间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秩序平稳有序，持续加强对超市、农贸市场等重要民生物资供应主体的价格监管，督促各经营主体做好明码标价等工作。共检查各类商超、农贸市场5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4.开展经营性自建房排查。积极配合街道、住建及区直其他部门开展经营性自建房排查建账工作，共完成经营性自建房排查整治近300户。
5.“标准化及质量专项经费”支出34.32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成立石峰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2023年度质量强区工作实施方案》《石峰区品牌提升工程行动计划》，对质量强区建设作出统一安排部署。抓认证认可，组织小微企业参加培训，鼓励指导138家企业申报并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抓质量标准化，促进标准化工程发展，协调落实“主导制定国际标准IEC63076：2019”“城市轨道交通中低速磁浮车辆悬浮控制系统技术条件”两项目专项资金14万元；标准化项目《铝电解多功能机组》国家标准专项资金10万元。抓一站式服务，与第三方质量科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质量建设系列工作，搭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云平台，打造质量“一站式”服务站，打破企业服务孤岛，实现企业服务“一站通”。实施重点工业产品抽检计划，2023年共完成100个批次的产品质量抽检，有4个批次产品不合格，我局已要求商家下架相关产品，并将不合格产品的情况通报至生产厂商当地市场监管局。
6.“市场主体培育纳税申报服务工作经费”支出28.72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积极开展市场主体培育业务指导。对街镇及区职能部门在市场主体培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指导和予以解决。较好地完成市场主体培育各项任务。着力推进企业裂变和特色街区培育行动，彰显石峰区域特色，全区净增市场主体9260户，完成率105.56%；其中企业净增3956户，完成率99.75%；实有企业占比37.05%；实有法人企业占比79.67%，在全市打造“三个高地”竞赛评比中，夺得2023年第四季度经营主体培育考核单项季军。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完整。一是业务部门对绩效管理及评价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使目标的设置缺乏系统性；二是对任务目标的分解不彻底，使目标设置不够完整；三是工作计划及任务安排与年度目标申报存在时间差，使目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2、绩效目标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需从制度上完善考核方式和手段，完善绩效管理考核细则，确保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项目及标准。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强化源头管理，提高绩效目标设立的科学性。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多与业务科室加强沟通，明确设立目的、所要达到的绩效目标，且查看绩效目标是否有设立的必要，设立的目标是否科学，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设立的要求等，共同制定年度绩效目标。
2、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有规可依，有规必依。针对我单位的各项业务职能和专项资金，制定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强化资金使用过程中管理和监督。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2 —

